
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 

就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檢討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收費」 

意見書 
  

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簡稱女協)乃基督教背景機構，致力推動教會及基督徒關懷

社會，特別是香港婦女面對的處境。本會關注到醫管局去年實行的醫療收費措施 

對中港跨境家庭的準來港婦女影響深遠，希望就此發表意見。 

  

醫管局自 99年起不斷調整各項收費，更在 2005 及 2007年倍增了針對內地孕婦

的產科收費，令大批中港跨境家庭及當中的準來港孕婦備受影響。根據統計處資

料顯示，2006年本港 2.61 萬名為內地婦女來港生產，當中有 9,438 名嬰兒的父

親是香港居民。2007年頭九個月有 1.89 萬為內地孕婦在港生產的嬰兒，亦有

5,786 名嬰兒的父親是香港居民。從數字顯示，中港跨境家庭保持一定的嬰兒出

生率，但醫管局只簡化問題，將持雙程証的準來港孕婦歸納為內地孕婦，無視這

批準來港婦女及跨境家庭的醫療需要及權利。 

  

由於當局只將內地孕婦問題量化為數字，因此，醫管局時常指新收費及出入境措

施因為內地孕婦來港生育的數字大幅減少而見效，完全隱沒了準來港孕婦及其家

庭因此而遭受的壓迫。事實上，醫管局近年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的非本地人收

費，令這類家庭承受過於所能承擔的經濟壓力，迫令她們不惜冒險觸犯法例及不

顧生命安全，逾期留港待產、放棄產前檢查、盡量在臨生育前才抵港，以減低因

為生產而為家庭帶來的經濟危機。因此，新的措施便引發了連串涉及雙程証孕婦

及嬰孩的慘劇事故： 

          臨盆衝關 內地婦抵院穿羊水（東方日報 2007-01-30） 

          內地孕婦逾期居港 瞓街 17 日等生仔（蘋果日報 2007-02-03） 

          慳分娩費內地孕婦逾期居留在親友家產子（香港經濟日報日期 

2007-02-06） 

          內地婦來港待產逾期被捕 救護車到場前誕下男嬰（東方日報 2007-02-08） 

          內地婦獄中誕女 免分娩費(香港經濟日報 2007-03-20) 

          難負擔預約費 曾考慮墮胎(香港經濟日報 2007-03-29) 

          內地婦來港船上產女珠江(蘋果日報 20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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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婦產後兩日出院搞出人命 掃風不足嘔奶初生嬰噎死(太陽報 

2007-04-07) 

          內地婦臨盆 中英街衝關(東方日報 2007-04-13) 

          內地婦欠產檢死嬰驟增 人數增至○五年的一百三十六人(太陽報 

2007-05-10) 

          內地婦臨盆來港胎兒「過熟」死(星島日報 2007-06-07) 

          內地婦來港產子黃疸症嬰兒換血死亡(明報日期 2007-08-15) 

          欠分娩費內地婦偕嬰睡地(東方日報 2007-08-16) 

          內地婦上水站月台生仔(東方日報: 2007-09-24) 

          產前驗出染梅毒「電話唔通」未知會 伊院塞責內地婦逼墮胎(太陽報 

2007-11-02) 

          內地婦直通火車上產子女醫生護士伸援手母子平安(大公報 2007-11-15) 

          東莞驅車皇崗管制站充接生房 孕婦飛越關卡抵港即誕嬰(太陽報 

2007-12-22) 

          逾居婦胎動 送院揭身份(東方日報 2007-12-24) 

          無產檢內地婦誕愛滋嬰(太陽報 2008-02-05) 

  

目睹以上的慘劇仍在每天不斷地發生，但醫管局卻以一些表面的數字去混淆公眾

的注意，本會對於當局一直沒有正視事件，對準來港婦女造成的壓迫視而不見而

感到極之不滿。 

  

基督教信仰尊重、珍惜生命, 希望每個生命都能得到公平合理的對待。我們認為

醫管局的收費措施引發了太多問題，實在有需要立即停止並進行全面檢討。香港

政府應該考慮中港跨境家庭的實際情況, 制定能促進家庭團聚，協助她/他們融

入社會的政策及配套措施，以盡快停止以上慘劇繼續發生。 

 

因此, 我們強烈要求: 

1.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在檢討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收費時應開放會

議，邀請不同的團體發表意見，以掌握公眾對措施的意見進行檢討。 

2.醫管局應立即承認港人內地配偶的港人身份, 收取港人的產科服務收費; 退

還去年 2 月起新收費措施實行時多收的費用, 紓緩跨境家庭的經濟壓力。 



3.入境處立即停止拒絕港人懷孕配偶的入境的措施, 保障他們一家團聚的權

利，以及港探親的出入境自由。 

4.政府應盡快公佈有關人口政策文件，積極正視中港跨境家庭的需要，制定以家

庭為單位及促使家庭融合的政策措施。  

  

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 

2008年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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